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基于独立的立场及判断，经认真审阅相关议案资料后，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

二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关于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要求，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在经营活动中得到较好的执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起到

了较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作用。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客观、真实地

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目前正处于战略发展阶段，2023年公司将持续实施产业和业务战略布局，资金

需求较大。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公司需保持必要的资金储备，以满足战略布局及

业务拓展的资金需求，创造更大的利润以回报股东。在公司 2022年度不分红的情况下，

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符合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投资者

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 2023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申请融资额度事项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充分利用财务杠杆为业务发

展提供充足的营运资金的行为，有助于提高公司业务发展的水平，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4、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均属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存在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子公司等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

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强制公司为他人提

供担保的情况。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任何对外担保情况。 

5、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关联董事严俊旭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

及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双方以平等互利为基础，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议案。 

6、关于续聘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期间，遵守职

业道德规范、勤勉尽职，为公司出具的各项报告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较好的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审计工作；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继续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关于收购江苏长风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签署《结算备忘录》的

独立意见 

  公司就收购江苏长风 100%股权事项与交易对手方签订《结算备忘录》，是根据交易的

实际情况及内外部各种因素并经反复沟通论证后所做出的谨慎决定，综合平衡了各方权

益，能有效推进本次交易的落地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订《结算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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